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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2025年中央财政二轮到期延包试点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的《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思路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延包工作按照中央关于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全面摸清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纠纷，寻找有效化解延包问题的基本办法，探索一套农民认可的延包路径，制定一套科学严谨的延包程序，总结一套合规矩、易落实、能推广、有创新的延包经验，指导有条件的村签订延包合同，稳妥推进我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
2、 资金安排及主要实施内容
（一）延包试点的合同网签系统技术服务支出
延包试点的合同网签系统技术服务，安排资金125万元，由市农业农村委管理使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是由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组织部大数据发展中心，依托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平台研发的，为各级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和农民群众提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业务办理、全流程监管以及合同信息查询等服务的重要支撑。一是使用范围，为十个涉农区部署延包试点的合同网签系统。二是主要功能，包括延包的信息管理、方案管理、信息完善、信息公示、信息审核、数据管理等功能，并将承包合同信息与不动产登记部门实现互通共享。三是主要服务。包括系统及业务培训，数据初始化，网签过程业务指导，电子签章、实名认证，数据日常运维、日常咨询答疑、系统日常安全保障以及四年免费云资源服务，以及开发接口使合同网签系统与我市不动产登记系统互联互通，并提供线上、线下培训等。其中，电子签章部分的费用，在按区的数量收取基础费用后，为每个区不超过7万户的农户按2元的单价提供电子签章、超过7万次后则按0.5元/次的价格。
（2） 延包试点各环节工作实施支出
延包试点各环节工作实施，安排资金155万元，转拨各区农村承包地主管部门。一是资金分配情况。按照各区已批复和前期上报拟新增试点涉及的确权面积进行分配，每亩补贴3元，蓟州区6万元、宝坻区分配53万元、武清区27万元、宁河区13万元、静海区51万元、滨海新区5万元。二是工作内容。主要用于延包试点中开展基础信息摸底核实、承包信息变更、签订合同、资料归档等工作。
三、加强资金调度监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已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5〕10号）下达。各区农业农村委应按照已启动二轮延包试点的面积数于10个工作日内向区财政局提出补助资金拨付申请，做好资金分配使用，并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同步报送补助资金支出和绩效管理等具体情况，加快项目和预算执行进度，年末要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形成年度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委，总结报告中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情况，将纳入预算绩效评价管理范围。
四、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各区农业农村委要切实加强绩效管理意识，严格按照《天津市财政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津财绩效〔2020〕17号）等文件要求，对本区二轮到期延包试点项目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自评，按时将绩效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报送市农业农村委，确保高质量完成绩效自评、运行监控等各项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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